
 

 

1030802 有關第 089118869 P01 號「半導體晶片封裝基板」發明專利

異議事件(102年度行專訴字第 87 號)(判決日：103.1.22) 

 

爭議標的：法律適用、新證據、進步性 

系爭專利：「半導體晶片封裝基板」發明專利 

相關法條：專利法(90 年法)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項、智慧財產案件   

審理法第 33 條第 1 項 

 

判決要旨：引證案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、第 4項、第 5 項、

第 7 項、第 10項、第 11項不具進步性，有違審定時專利法第

20 條第 2 項規定，關於此部分被告未及審酌證據 3、證據 4而

為本件異議不成立之處分，即有未合，訴願決定未及糾正，亦

有未洽。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，此部分為有理由。

惟由於原告於本件訴訟中始提出新證據 3、4，致被告無法於異

議審查階段斟酌新證據是否可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，參加

人亦無陳述意見或修正專利之機會，為兼顧被告及參加人程序

上之利益，本件有待發回由被告依本院上述法律見解，另為妥

適之處分，故原告請求被告應作成異議成立之處分，為無理由，

此部分應不予准許。  

【判決摘錄】 

一、事實概要 

參加人前於民國 89 年 9 月 13 日以「半導體晶片封裝基板」向被告申

請發明專利，經審查准予專利（下稱系爭專利）。公告期間，原告於

91 年 9 月 9 日以系爭專利有違核准審定時專利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

款及第 2項之規定，不符發明專利要件，對之提起異議（下稱系爭案）。

旋參加人提出系爭專利補充修正申請書（含申請專利範圍），案經被

告依該申請專利範圍修正本審查，為「異議不成立」之處分。原告不

服，訴經經濟部訴願決定撤銷該處分，責由被告另為適法之處分。參

加人不服，訴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「駁回原告（即參加人）之訴」

確定。被告重為審查，為「異議不成立」之處分。原告不服，提起訴

願，訴經經濟部「訴願駁回」後，復提起行政訴訟，案經台北高等行

政法院以 96 年度訴字第 3260 號判決，為「原告（即原告）之訴駁回」。

原告提起上訴，經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1503 號判決以系爭專

利 91年 12月 9日修正本之申請專利範圍第 13項及第 16項已超出其

原公告本範圍等由，將原判決廢棄，發交本院另為適法之裁判。本院



復於 99 年 6 月 10 日以 99 年度行專更(一)字第 1 號判決，將訴願決定

及該處分均撤銷確定。被告乃重為審查，參加人並於 100 年 10 月 11

日再次提出系爭專利補充修正申請書（含申請專利範圍），案經被告

認其專利範圍修正未變更實質，准予修正，並依該申請專利範圍修正

本審查，於101年 11月30日以(101)智專三(二)04099字第10121355220

號專利異議審定書為「異議不成立」之處分。原告不服，提起訴願，

經經濟部 102 年 5 月 29 日經訴字第 10206102360 號決定駁回，遂向

本院提起行政訴訟。 

  

二、智慧局主張 

 (一)最高行政法院 98年度判字第 1503號與鈞院 99年度行專更(一)字第 1

號判決書均未以「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及進步性」為由撤銷原處分，

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03260 號判決理由八業已清楚記

載系爭專利「可以獲得較佳頻率響應」等之功效，故均非可由證據 1、

2 之既有技術所能輕易完成在案。 

 (二)證據 1及 3 不能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及 7 項不具進步性： 

    在證據 3 第 2 圖揭示接地接腳 3 和電源接腳 4 彼此交錯排列，以及分

別連接到所述印刷電路板的接地層與電源層，其中接地層可參考圖3。

證據 3 充其量揭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1 及 7 複數個第一接墊 226

之第一組 226a 以及第二組 226b 大致上係彼此交錯排列之技術特徵，

但是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及 7項之「第一接墊 226與接地環 222

以及電源環 223」之連接關係未揭露於證據 3 中，由於證據 3 之接地

接腳 3 和電源接腳 4 分別連接到所述「印刷電路板」的「接地層」與

「電源層」，「證據 3 之接地接腳 3 和電源接腳 4 與接地層與電源層」

與「系爭案申請專利範圍 1 及 7 之第一接墊 226 與接地環 222 以及電

源環 223」所形成空間組態互相比較如下，系爭專利主要以電源及接

地「環」形成於「同一平面空間」（即基板上表面），反觀，證據 3

主要以接地「層」形成一平面空間，至於「電源層」未圖式，是以，

二者空間組態完全不同，再者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1 及 7 之「該

複數個第一墊 226係位於該接地環 222以及電源環 223週邊的正下方」

亦未揭露於證據 3 第 2 圖中。又就證據 1 及 3 組合動機，證據 1 第 4

圖主要以電源及接地「環」42、41 形成於「同一平面空間」（即證據

1 之基板 43 之一面）與證據 3 主要以接地「層」形成一平面空間，至

於電源層未圖式，是以，二者空間組態完全不同，難稱有組合動機。

又即使組合證據 1 第 6 頁之「將接地球 51 直接設置在接地環 41 正下

方，且電源球 52 直接設置在電源環 42 正下方」與證據 3 之「接地接

腳 3 和電源接腳 4 彼此交錯排列」下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1 及 7



之該複數個第一墊 226係位於該接地環 222以及電源環 223「週邊的」

正下方亦未揭露於證據 1 及 3 中。 

 (三)證據 1及 2及 3或證據 1及 2及 4或證據 1及 2及 3及 4不能證明系

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4 及 10 項不具進步性： 

    證據 1及 2及 3或證據 1及 2及 4或證據 1 及 2 及 3 及 4不足以證明

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及 7 項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。故證據 1 及

2 及 3 或證據 1及 2 及 4 或證據 1 及 2 及 3及 4 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

申請專利範圍第 4 及 10 項不具進步性。 

 (四)證據 1及 2 及 4 不能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5 及 11 項不具進

步性： 

    「證據 1、2 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-16 項不具進

步性」之論點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03260 號判決可資

參考，亦已於原處分理由(六)詳述，已如前述，證據 4 揭示虛設球 22a

設置於本體 15 的四角處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5 及 11 項進一步

界定之複數個虛墊（dummy pad）設於該基板下表面對應於該晶片覆

蓋區邊界正下方之位置未揭示於證據 4，再者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

圍第 5 及 11 項之該複數個第一墊 226 係位於該接地環 222 以及電源

環 223「週邊的」正下方亦未揭露於證據 4 中，是以證據 1 及 2 及 4

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5 及 11 項不具進步性。 

      

三、判決理由 

 (一)系爭專利及異議證據：  

   1.參加人所有之系爭專利，其 100 年 10月 11 日修正後申請專利範圍共           

計 16 項，第 1、5、7、11、13、15 項為獨立項，餘為附屬項。 

    (1)第 1 項為一種半導體晶片封裝基板，其具有一上表面及一下表面，

其中：該基板上表面包含一晶片覆蓋區、一接地環（ground ring）

以及一電源環（power ring）；該基板下表面包含複數個第一接墊

（contact pad）以及第二接墊，該複數個第一接墊係位於該接地環

以及電源環週邊的正下方，該複數個第二接墊係環繞該複數個第一

接墊而設，其中該複數個第一接墊係分為兩組，第一組係電性連接

至接地環，而第二組係電性連接至電源環，並且該複數個第一接墊

之第一組以及第二組大致上係彼此交錯排列。 

    (2)第 5 項為一種半導體晶片封裝基板，其具有一上表面及一下表面，

其中：該基板上表面包含一晶片覆蓋區、一接地環（ground ring）

以及一電源環（power ring）；該基板下表面包含複數個第一接墊

（contact pad）、第二接墊以及複數個虛墊（dummy pad），該複數

個第一接墊係位於該接地環以及電源環週邊的正下方，該複數個第

二接墊係環繞該複數個第一接墊而設，該複數個虛墊設於該基板下



表面對應於該晶片覆蓋區邊界正下方之位置；其中該複數個第一接

墊係分為兩組，第一組係電性連接至接地環，而第二組係電性連接

至電源環。 

    (3)第 7 項為一種球格陣列（BGA）封裝構造，其包含：一基板，具有

一上表面及一下表面，該基板上表面包含一晶片覆蓋區、一接地環

以及一電源環，該基板下表面包含複數個第一接墊以及第二接墊，

該複數個第一接墊係位於該接地環以及電源環週邊的正下方，該複

數個第二接墊係環繞該複數個第一接墊而設，其中該複數個第一接

墊係分為兩組，第一組係電性連接至接地環，而第二組係電性連接

至電源環，並且該複數個第一接墊之第一組以及第二組大致上係彼

此交錯排列；複數個錫球設於該基板之複數個墊（pad）上；以及一

半導體晶片設於該基板上表面之晶片覆蓋區，並且該晶片係電性連

接至基板。 

    (4)第 11 項為一種球格陣列（BGA）封裝構造，其包含：一基板，具

有一上表面及一下表面，該基板上表面包含一晶片覆蓋區、一接地

環以及一電源環，該基板下表面包含複數個第一接墊、第二接墊以

及複數個虛墊，該複數個第一接墊係位於該接地環以及電源環週邊

的正下方，該複數個第二接墊係環繞該複數個第一接墊而設，該複

數個虛墊設於該基板下表面對應於該晶片覆蓋區邊界正下方之位

置，其中該複數個第一接墊係分為兩組，第一組係電性連接至接地

環，而第二組係電性連接至電源環；並且該複數個第一接墊之第一

組以及第二組大致上係彼此交錯排列；複數個錫球設於該基板之複

數個墊（pad）上；以及一半導體晶片設於該基板上表面之晶片覆蓋

區，並且該晶片係電性連接至基板。 

    (5)第13項為一種半導體晶片封裝基板，其具有一上表面及一下表面，

其中：(略)  

    (6)第 15 項為一種球格陣列（BGA）封裝構造，其包含：(略)  

2.原告所提異議證據： 

    (1)異議證據附件 1 為系爭案專利說明書。 

    (2)異議證據附件 2 即證據 1 為 89年 5月 21 日公告之我國第 391563

號「一種電源接腳排列結構」專利案（申請號為第 87210520 號）。 

    (3)異議證據附件 3 即證據 2 為 2000年 3 月 31 日公開之日本特開

2000-91463 號「BGA ─ 」專利案。 

    (4)本件行政訴訟程序中，原告追加之引證 3 即證據 3 為 1994年 5 月

31 日公開之日本特開平 6-151639 號「集積回路用 ─ 」專利

案，……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33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本院仍應

審酌之。 



    (5)本件行政訴訟程序中，原告追加之引證 4 即證據 4 為 1998年 4 月

10 日公開之日本特開平 10-92965 號「面型半導体 ─ 」專利

案，……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33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本院仍應

審酌之。 

(二)系爭專利分析： 

    系爭專利之技術內容： 

    系爭專利揭露一種半導體晶片封裝基板，其上表面包含一晶片覆蓋區

用以承載該晶片、一接地環以及一電源環。該基板下表面包含複數個

位於接地環以及電源環週邊正下方的第一接墊（contact pad）以及環

繞該複數個第一接墊而設第二接墊。值得注意的是該複數個第一接墊

係分為兩組，第一組係電性連接至接地環，而第二組係電性連接至電

源環。較佳地，該基板下表面設有複數個虛墊（dummy pad）位於該

晶片覆蓋區邊界正下方，以及複數個第三接墊位於該晶片覆蓋區正下

方。 

(三)引證案技術分析： 

 1.證據 1 之技術內容： 

    證據 1 係有關於一種電源接腳排列結構，係設置於一具有複數個透孔

之基板之一第一面，而在該基板之一第二面承放一具有複數條接線之

晶片，該結構包含：複數個接地接腳，設置於該第一面並相對該晶片

之位置上，係藉由該複數條接線並穿過該複數個透孔而與該晶片電連

接，其係用以接地；複數個訊號接腳，設置於該第一面之周圍，係藉

由該複數條接線並穿過該複數個透孔而與該晶片電連接，其係用以傳

輸一訊號；以及複數個電源接腳，位於該複數個接地接腳與該複數個

訊號接腳之間，係藉由該複數條接線並穿過該複數個透孔而與該晶片

電連接，並圍繞於該複數個接地接腳四周，且與該複數個接地接腳及

該複數個訊號接腳保持至少一接腳寬之距離，其係用以提供該電源給

該晶片。 

 2.證據 2 之技術內容： 

    證據 2 係有關於一種可以防止球柵陣列（BGA）封裝錯誤作動的多層

電路基板的構成電路，藉由在嵌合 BGA封裝的基板 1 的導體球組成

的端子陣列中，設置一個信號端子陣列抑制區 6，該抑制區 6 位於中

央端子陣列區域 5 周邊排列的訊號端子 2 區域中，而中央端子陣列區

域 5 則設置有接地端子 4 及電源端子 3，可降低在電源端子 3 和接地

端子 4 連接的電源層和接地層的中央端子陣列區域 5 所形成之電感，

進而提高系統的可靠性。 

 3.證據 3 之技術內容： 

    證據 3 係有關於一種可以在不增加新結構的情況下，達到降低的電源

干擾，減少電源系統的阻抗達到穩定地操作的半導體積體電路。藉由



將 PGA封裝 1 的接地接腳 3 和電源接腳 4 連續由內向外配置於信號

接腳 2 的間隙，而防止印刷電路板的接地層的細線化。因此，使得在

印刷電路板的接地層中產生的雜訊降低，而穩定地操作的半導體積體

電路。 

 4.證據 4 之技術內容： 

    證據 4 係有關於一種矩陣形狀之半導體封裝 3，其基板 15 上表面 16a

安裝有 IC 晶片 17，後表面 16b 具有複數個呈矩形配置且被覆有焊料

層的焊球 22，焊球 22 焊接到印刷電路板 2 的焊接墊 8。其中，至少

在焊球 22 配置區域 7 的角部 15a-15d 上之焊球 22a 為未連接到 IC 晶

片 17 的虛擬焊球，以避免焊接缺陷而造成封裝基板的翹曲，並獲得

具有優良可靠性的表面貼裝半導體封裝。 

(四)證據 1、證據 3 之組合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不具進步

性： 

   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與證據 1、證據 3之組合技術比對說明： 

    經查證據 1 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之差異僅在於，證據 1 並

未揭示第一接墊之第一組以及第二組（即接地接墊及電源接墊）的排

列方式為大致上係彼此交錯排列。惟該差異的技術已揭露於同為半導

體晶片封裝領域之證據 3 說明書及第 2 圖：其中接地接腳 3（黑色圓

形）及電源接腳 4（有斜線的白色圓）係彼此交錯排列於 PGA 半導體

封裝基板之一面，因此，相較於證據 1 與證據 3 之組合，系爭專利申

請專利範圍第 1項僅是將證據 1所揭示之半導體封裝基板中接地接墊

與電源接墊分別位於接地環與電源環正下方的設置方式，改變為證據

3 所揭示彼此交錯排列的設置方式，此種習知接地接墊與電源接墊排

列方式之簡單改變，並未具有突出的技術特徵或顯然的進步，為熟習

該項技術者所能輕易完成者，故證據 1 與證據 3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

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不具進步性。 

(五)證據 1、證據 2、證據 3、證據 4 之組合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

第 4 項不具進步性：  

    相較於證據 1、證據 2、證據 3 與證據 4 之組合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

範圍第 4項僅是將證據 1所揭示之半導體封裝基板中接地接墊與電源

接墊分別位於接地環與電源環正下方的設置方式，改變為證據 3 所揭

示彼此交錯排列的設置方式，並將證據 4 所揭示之封裝本體四個角落

設置虛焊球 22a 的技術，運用於證據 1 所揭示晶片邊緣正下方，此種

習知接地接墊與電源接墊排列方式及習知虛墊設置位置之簡單改變，

為熟習該項技術者所能輕易完成者，故證據 1、證據 2、證據 3 與證

據 4 之組合，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4 項不具進步性。 

(六)證據 1、證據 2 與證據 4 之組合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5 項

不具進步性：  



  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5 項與證據 1、證據 2 與證據 4 組合技術比

對說明： 

   1.證據1、證據2之組合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5項之差異僅在於，

證據 1 及證據 2 組合並未揭示「複數個虛墊設於該基板下表面對應於

該晶片覆蓋區邊界正下方之位置」。原告主張證據 4 用以補足證據 1、

證據 2之組合未揭露的上揭技術特徵，證據 4在第 2圖及摘要揭示「其

中焊球 22 之配置在配置區 7 之至少的角落 15a 至 15d 的焊球 22a，係

未與 IC 晶片 17 連接的虛焊球（dummy ball）」，另參酌證據 4 圖 1

及圖 2 所示虛焊球 22a 係配置於封裝本體 15（相當於系爭專利申請專

利範圍第 5 項所記之半導體晶片封裝基板）的四個角落 15a 至 15d，

以及說明書所載「…在回焊、焊接時，當因為封裝件本體 15 與印刷

配線板 2 之熱膨脹係數的不同所引起的負荷作用在封裝件本體 15 與

印刷配線板 2 的焊接部時，該負荷的大部分將會由上述虛焊球 22a 與

虛設焊墊的焊接部所承擔，因此，可防止上述負荷直接作用於焊墊 8

與焊球 22 的焊接部，而使該等焊墊 8 與焊球 22 的焊接部不易產生不

良。」，可知在封裝本體 15 與印刷電路板 2 在焊球回焊的過程中，

該虛焊球 22a可以負擔因封裝本體 15與印刷電路板 2兩者熱膨脹係數

不一致所形成的變形應力，從而減少其它焊墊 8 與焊球 22 間失效的

可能並提高產品良率。又再由證據 1 第 7 頁亦明確記載：「…更根據

文獻得知，錫球（Solder Balls）位於晶片邊緣正下方，亦遭熱應力破

壞，…」，亦即其教示晶片邊緣正下方也是焊球可能被破壞的位置。

故將證據 4 所揭示之封裝本體四個角落設置虛銲球 22a 的技術，運用

於證據 1 所揭示晶片邊緣正下方，亦能獲得減少其他焊球的破壞及提

高產品良率之功效。 

   2.因此，相較於證據 1、證據 2 與證據 4 之組合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

圍第 5 項僅是將證據 4 所揭示之在封裝本體四個角落設置虛焊球 22a

的技術，運用於證據 1 所揭示之半導體封裝基板中運用於證據 1 所揭

示晶片邊緣正下方，而此種習知虛墊設置位置之簡單改變，為熟習該

項技術者所能輕易完成者，故證據 1、證據 2 與證據 4 足以證明系爭

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5 項不具進步性。 

(七)證據 1與證據 3之組合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7項不具進步

性：   

  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7 項與證據 1 與證據 3 之組合技術比對說

明： 

    經查相較於證 1 與證據 3 之組合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7 項僅是

將證據 1 所揭示之一種球格陣列（BGA）封裝構造基板中接地接墊與

電源接墊分別位於接地環與電源環正下方的設置方式，改變為證據 3

所揭示彼此交錯排列的設置方式，此種習知接地接墊與電源接墊排列



方式之簡單改變，並未具有突出的技術特徵或顯然的進步，為熟習該

項技術者所能輕易完成者，故證據 1 與證據 3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

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7 項不具進步性。 

(八)證據 1、證據 2、證據 3 與證據 4 之組合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

圍第 10 項不具進步性： 

    經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4項係直接依附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之

附屬項，其另包含複數個虛墊（dummy pad）設於該基板下表面對應

於該晶片覆蓋區邊界正下方之位置。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0

項係直接依附申請專利範圍第 7 項之附屬項，其另包含複數個虛墊設

於該基板下表面對應於該晶片覆蓋區邊界正下方之位置。故系爭專利

申請專利範圍第 10 項所進一步界定之技術與申請專利範圍第 4 項相

同。又關於證據 1、證據 2、證據 3 與證據 4 之組合，足以證明系爭

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4 項不具進步性，已如前述。又如前所述，證據

1與證據3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不具進步性，

故證據 1、證據 2、證據 3 與證據 4 之組合，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

專利範圍第 10 項不具進步性。 

(九)證據 1、證據 2、證據 3 與證據 4 組合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     

第 11 項不具進步性：  

  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1 項與證據 1、證據 2、證據 3 與證據 4 組

合技術比對說明： 

   1.證據 1、證據 2 與證據 4 之組合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1 項之

差異在於，引證組合並未揭示申請專利範圍第 11 項之「該複數個第

一接墊之第一組以及第二組大致上係彼此交錯排列」。 

   2.惟如前所述，證據 3 說明書及第 2 圖，均說明接地接腳 3（黑色圓形）

電源接腳 4（有斜線的白色圓）係彼此交錯排列於 PGA半導體封裝基

板之一面，故相較於證據 1、證據 2、證據 3 與證據 4 之組合，系爭

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1 項僅是將證據 1 所揭示之半導體封裝基板中

接地接墊與電源接墊分別位於接地環與電源環正下方的設置方式，改

變為證據 3 所揭示彼此交錯排列的設置方式，並將證據 4 所揭示之封

裝本體四個角落設置虛焊球 22a 的技術，運用於證據 1 所揭示晶片邊

緣正下方，此種習知接地接墊與電源接墊排列方式及習知虛墊設置位

置之簡單改變，為熟習該項技術者所能輕易完成者，故證據 1、證據

2、證據 3 與證據 4 之組合，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1 項

不具進步性。 

 

四、判決結果 

綜上所述，……引證案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、第 4項、

第 5 項、第 7 項、第 10 項、第 11 項不具進步性，有違審定時專利法



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，關於此部分被告未及審酌證據 3、證據 4 而為本

件異議不成立之處分，即有未合，訴願決定未及糾正，亦有未洽。原

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，此部分為有理由。惟由於原告於本件

訴訟中始提出新證據 3、4，致被告無法於異議審查階段斟酌新證據是

否可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，參加人亦無陳述意見或修正專利之機

會，為兼顧被告及參加人程序上之利益，本件有待發回由被告依本院

上述法律見解，另為妥適之處分，故原告請求被告應作成異議成立之

處分，為無理由，此部分應不予准許。 

 

五、智慧局分析檢討 

    本件爭訟歷程漫長，衍生法律適用疑義 

 (一)本案因爭訟多年而產生法律適用上之疑義，蓋專利法於 92 年修正

(93.7.1 施行)時已將異議制度廢除，嗣 100年修法(102.1.1 施行)復將關

於異議事件之過渡條款刪除，是現行專利法中已無異議相關規定可供

本件後續依循辦理，智財法院於 103 年 1 月 22 日作成本件判決之依

據為何值得探究。 

 (二)倘依原異議相關規定及審查實務，異議證據若能證明系爭專利有部分

請求項不具專利要件，本局即應作成全案異議成立之審定，而無部分

成立、部分不成立之餘地。然本判決為顧及參加人有修正之程序上利

益，並未作出全案應異議成立、撤銷暫准專利權之課予義務判決，而

是發回本局依其見解另為處分。此外，原告於訴訟中提出新證據，智

財法院亦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予以受理併案審

酌，且因而認定系爭專利之 16 項請求項中，有 6 項不具進步性，將

本局異議不成立之原處分撤銷。由此可見，法院係比照現行舉發事件

之行政爭訟相關程序審理本案。實則，異議與舉發同屬公眾審查制度，

性質相近、程序相仿，得提起之法定事由亦大致相同，故法院比照舉

發案審理本異議事件堪稱合理。 

 


